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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发中建标公路[2018]114 号《关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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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建设，提高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

态监测技术水平，保障监测系统建设质量，制订本规程。

1.0.2 本文件适用于公路路基路面及边坡、桥梁、隧道运行状态的监测。

1.0.3 本文件包括公路路基路面及边坡、桥梁、隧道运行状态监测内容及要求、

监测点、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监测频率、监测项控制值和预警、在线评估及监

测信息反馈等内容。

条文说明

围绕可测、可视、可控、可服务的管控目标，以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全过

程化监管服务为方向，推进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

数字化建设。

1.0.4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建设应遵守国家和行业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及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采取完备的防护措施，保障人员、信息、设备

及设施的安全。

1.0.5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建设，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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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1 术语

2.1.1 公路基础设施 highway infrastructure

为保障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路

运输服务的路基路面及边坡、桥梁及隧道物质工程设施。

2.1.2 运行状态监测系统 monitoring system of running state

由安装在公路基础设施上的传感器以及数据采集与传输、数据处理与管理等

软硬件构成，对公路基础设施的荷载与环境作用以及结构性能参数进行测量、收

集、处理、分析，并对公路基础设施正常使用水平与运行状态进行评估和预警的

系统。

2.1.3 监测点 observation point

直接或间接设置在监测对象上，并能反应监测对象运行状态的观测点。

2.1.4 安全评估 safety evaluation

通过监测数据分析公路基础设施当前的运行状态，并与相应的临界状态进行

比较分析，评价其安全等级。

2.1.5 预警值 alarming value

对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环境、结构构件可能出现的不同程度异常或危险，所设

定的各监测点设备的监测参数警戒值。

2.1.6 监测预警 early-warning of monitoring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在监测数据特征值超过预警值时，发生异常

情况警告的行为。

2.2 符号

BD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T——衬砌实际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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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应为其安全使用性、设计验证、模型校验与

修正、损伤识别、养护与维修及新方法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3.0.2 新建公路基础设施实施运行状态监测宜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运行。

3.0.3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实施应遵循下列工作流程：

1 收集、分析相关资料；

2 编制和审查监测方案；

3 埋设、验收与保护监测基准点和监测点；

4 校验仪器设备、标定监测点初始值；

5 采集监测数据；

6 处理和分析监测数据；

7 生成监测数据报表及监测报告等。

条文说明

1 新建公路基础设施相关资料包括水文气象资料、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周边

环境调查报告、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及设计文件等，并进行现场踏勘。在役公路基

础设施除上述所列资料以外还包括检测报告、运行状态文件等历史资料。

3.0.4 根据路基路面及边坡、桥梁、隧道运行状态监测需求，编制监测方案。

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项目概况；

3 监测目的和依据；

4 监测范围和对象；

5 监测等级；

6 监测点布设方法及布置图；

7 监测精度、频率；

8 监测控制值、预警等级、预警标准及异常情况下的监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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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测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处理要求；

10 监测仪器设备、元器件及人员的配备;

11 质量管理、安全管理及其他管理制度。

条文说明

1 项目概况包括地质条件、周边环境及项目特点等。

3.0.5 监测点的布设应不影响和妨碍监测对象的正常受力和使用。监测点应布

设稳固，标识清晰，并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3.0.6 监测数据应及时进行处理、分析和反馈，发现影响工程及周边环境安全

的异常情况时，应即时告警。

3.0.7 公路基础设施实时监测预警应根据运行状态，提出与其安全性、适用性

和耐久性相应的限值要求和预警值。

3.0.8 监测系统应能不间断工作，并具备自动生成报表功能。

3.0.9 监测设备的维护与更换应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3.0.10 当监测数据异常或报警时，应及时对监测系统及基础设施进行检查或

检测。

3.0.11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应按图 1 实施。

开始

制订实时监测方案

建立监测系统

监测实施

判定结构运行状态

继续监测

分析原因

预警并采取措施

满足要求？

结束

是

否

图 1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流程

3.0.12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信息基础数据元编制原则和分类、公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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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基础数据元及数据元值域代码集应符合现行《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 第 2 部分：

公路信息基础数据元》（JT/T 697.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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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项目及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对象包括路基路面及边坡、桥梁、隧道。

4.1.2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环节包括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现场核查及

仪器检测。

条文说明

在线监测系统包括传感器模块、数据采集与传输模块、数据处理与管理模块、

数据分析与安全预警及评估模块，并通过系统集成技术将各模块集成为统一协调

的整体；视频监控包括公路基础设施图像监视及与预警信息联动功能；现场核查

负责预警信息确认、灾害排查及处理；仪器检测包括现场核查过程中必须的仪器、

设备等。

4.1.3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内容应包括结构监测及环境效应监测。

条文说明

结构监测包括变形与裂缝监测、应变监测等；环境效应监测包括风力监测、

温湿度监测、交通监测等。

4.1.4 监测项目应根据监测对象的特点、监测等级、工程影响分区、设计及施

工的要求合理确定，形成有效、完整的监测体系，并应反映监测对象的变化特征

和状态。

4.1.5 监测系统宜具有完整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及控制、预警及状

态评估功能。

4.1.6 监测系统应按规定的方法或流程进行参数设置和调试，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监测前，宜对传感器进行初始状态设置或零平衡处理；

2 存在信号干扰时，应对干扰信号来源进行排查，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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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4.2 监测范围

4.2.1 公路桥梁监测应根据各方的监测要求与设计文件明确监测目的，结合工

程结构特点、现场及周边环境条件等因素按表 4.2.1 综合确定监测范围。

表 4.2.1 公路桥梁运行状态监测范围

监测对象 监测范围

梁式桥 上部承重构件、桥墩、桥台、基础、支座、桥面

拱桥

板拱桥（圬工、混凝土）、肋拱桥、

箱型拱桥、双曲拱桥
主拱圈、拱上结构、桥面板、桥墩、桥台、基础、桥面

刚架拱桥、桁架拱桥
刚架（桁架）拱片、横向联结系、桥面板、桥墩、桥台、基

础、桥面

钢-混凝土组合拱桥
拱肋、横向联结系、立柱、吊杆、系杆、行车道板（梁）、

支座、桥墩、桥台、基础、桥面

悬索桥
主缆、吊索、索夹、加劲梁、索塔、锚碇、锚杆、桥墩、桥

台、基础、支座、桥面

斜拉桥
斜拉索（包括锚具）、主梁、索塔、桥墩、桥台、基础、支

座、桥面

4.2.2 公路隧道监测应根据隧道规模、地形地质条件、监测等级及结构状态现

状按表 4.2.2 综合确定监测范围。

表 4.2.2 公路隧道运行状态监测范围

监测对象 监测范围

洞口

山体滑坡、岩石崩塌的征兆及其发展趋势；边坡、碎落台、护坡道的缺口、冲沟、潜流涌水、

沉陷、塌落等及其发展趋势

护坡、挡土墙的裂缝、断缝、倾斜、鼓土、滑动、下沉的位置、范围及其程度，有无表面风

化、泄水孔堵塞、墙后积水、地基错台、空隙等现象及其程度

洞门

墙身裂缝的位置、宽度、长度、范围或程度

结构倾斜、沉陷、断裂范围、变位量、发展趋势

洞门与洞身连接处环向裂缝开展情况、外倾趋势

混凝土起层、剥落的范围和深度，钢筋有无外露、受到锈蚀

墙背填料流失范围和程度

衬砌

衬砌裂缝的位置、宽度、长度、范围或程度，墙身施工缝开裂宽度、错位量

衬砌表层起层、剥落的范围和深度

衬砌渗漏水的位置、水量、浑浊、冻结状况

路面 路面拱起、沉陷、错台、开裂、溜滑的范围和程度；路面积水、结冰等范围和程度

吊顶及各种

预埋件

吊顶板变形、缺损的位置和程度；吊杆等预埋件是否完好，有无锈蚀、脱落等危及安全

的现象及其程度；漏水（挂冰）范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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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公路路基路面监测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监测等级、损坏程度及类型按

表 4.2.3 综合确定监测范围。

表 4.2.3 公路路基路面运行状态监测范围

监测对象 监测范围

路基 路肩损坏、边坡坍塌、水毁冲沟、路基构造物损坏、路基沉降等

路面

沥青路面存在的龟裂、块状裂缝、纵向裂缝、横向裂缝、沉陷、车辙、波浪拥包、坑槽、

松散等；水泥混凝土路面存在的破碎板、裂缝、板角断裂、错台、拱起、边角剥落、接缝

料损坏等

4.2.4 公路边坡工程监测范围应根据边坡高度、地质条件、支护方式、施工工

艺、周边环境的重要性和对变形的敏感性等综合确定，且不应小于表 4.2.4 规定

的范围。

表 4.2.4 公路边坡运行状态监测范围

监测对象 监测范围

岩质边坡

岩体内有外倾结构面
边坡坡脚以外至外倾结构面与地面交线间的水平投影距离范围内，且

不小于 1.5倍边坡高度

岩体呈碎裂状、散体状 边坡坡脚以外水平投影距离不小于 1.5-2倍边坡高度范围内

岩体呈块状 边坡坡脚以外水平投影距离不小于 1-2倍边坡高度范围内

土质边坡 边坡坡脚以外水平投影距离不小于 2-3倍边坡高度范围内

4.3 监测要求

4.3.1 技术复杂的大型桥梁工程可根据需要设置必要的结构监测设施，同时应

根据表 4.3.1 中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等级设置必要的结构监测设施。

表 4.3.1 公路桥梁运行状态监测要求

类别 技术状况描述 监测要求

1类 全新状态，功能完好 ○

2类 有轻微缺损，对桥梁使用功能无影响 ○

3类 有中等缺损，尚能维持正常使用功能，且需进行跟踪监测 √

4类
主要构件有大缺损，严重影响桥梁使用功能；或影响承载能力，不能保证正常使用

且需进行跟踪监测
√

5类 主要构件存在严重缺损，不能正常使用，危及桥梁安全，桥梁处于危险状态 √

注：√表示应测；○表示可测。

4.3.2 公路隧道监测应根据表 4.3.2 中公路隧道技术状况评定等级设置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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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监测设施。

表 4.3.2 公路隧道运行状态监测要求

类别 技术状况描述 监测要求

1类 完好状态。无异常情况，或异常情况轻微，对交通安全无影响 ○

2类 轻微破损。存在轻微破损，现阶段趋于稳定，对交通安全不会有影响 ○

3类 中等破损。存在破坏、发展缓慢，可能会影响行人、行车安全 √

4类 严重破损。存在较严重破坏，发展较快，已影响行人、行车安全 √

5类 危险状态。存在严重破坏，发展迅速，已危及行人、行车安全 √

注：√表示应测；○表示可测。

4.3.3 公路路基路面应根据表 4.3.3 中公路路基路面损坏程度设置必要的监测

设施。

表 4.3.3 公路路基路面监测要求

损坏程度 技术状况描述 监测要求

轻度

边坡坍塌长度小于 5m；冲沟深度小于 20cm；路基构造物的勾缝损坏、沉降

缝损坏、表面破损、钢筋外露和锈蚀等；路基沉降长度小于 5m；沥青路面龟裂

主要裂缝块度在 0.2～0.5m 之间，平均裂缝宽度小于 2mm；沥青路面块状裂缝

主要裂缝块度大于 1.0m，平均裂缝宽度在 1～2mm 之间；沥青路面纵向裂缝主

要裂缝宽度小于或等于 3mm；沥青路面横向裂缝主要裂缝宽度小于或等于 3mm；

沥青路面沉陷深度在 10～25mm 之间，行车无明显颠簸感；车辙深度在 10～

15mm 之间；波峰波谷高差在 10～25mm 之间；坑槽深度小于 25mm，或面积小

于 0.1㎡；沥青路面表面细集料散失、脱皮、麻面等；水泥混凝土路面板块被裂

缝分为 3 块及以上，破碎板未发生松动和沉陷；水泥混凝土路面主要裂缝宽度

小于 3mm，一般为未贯通裂缝；水泥混凝土路面板角断裂主要裂缝宽度小于

3mm；水泥混凝土路面错台接缝两侧高差在 5～10mm 之间；水泥混凝土路面板

边上的碎裂和脱落；水泥混凝土路面填料老化、不密水，尚未剥落脱空，未被

砂、石、土等填塞；其他可能造成财产损失的路基路面损坏。

○

中度

边坡坍塌长度在 5～10m之间；冲沟深度在 20～50cm之间；路基构造物的局

部基础淘空、墙体脱空、轻度裂缝、鼓肚、下沉等；路基沉降长度在 5～10m 之

间；沥青路面龟裂主要裂缝块度小于 0.2m，平均裂缝宽度在 2～5mm 之间；水

泥混凝土路面主要裂缝宽度在 3～10mm 之间；水泥混凝土路面板角断裂主要裂

缝宽度在 3～10mm 之间；水泥混凝土路面板边上的碎裂和脱落，接缝附近水泥

混凝土有开裂；其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路基路面损坏。

√

重度

边坡坍塌长度大于 10m；冲沟深度大于 50cm；路基构造物的整体开裂、倾斜、

滑移、倒塌等；路基沉降长度大于 10m；沥青路面龟裂主要裂缝块度小于 0.2m，

平均裂缝宽度大于 5mm；沥青路面块状裂缝主要裂缝块度在 0.5～1.0m 之间，

平均裂缝宽度大于 2mm；沥青路面纵向裂缝主要裂缝宽度大于 3mm；沥青路面

横向裂缝主要裂缝宽度大于 3mm；沥青路面沉陷深度大于 25mm，行车有明显

颠簸感；车辙深度大于 15mm；波峰波谷高差大于 25mm；坑槽深度大于或等于

25mm，或面积大于或等于 0.1㎡；沥青路面表面粗集料散失、脱皮、麻面、露

骨、表面剥落；水泥混凝土路面板块被裂缝分为 3 块及以上，破碎板有松动、

沉陷和唧泥等现象；水泥混凝土路面主要裂缝宽度大于 10mm；水泥混凝土路面

板角断裂主要裂缝宽度大于 10mm；水泥混凝土路面错台接缝两侧高差大于

10mm；水泥混凝土路面板边上的碎裂和脱落，接缝附近水泥混凝土多处开裂，

开裂深度超过接缝槽底部；水泥混凝土路面三分之一以上接缝出现空缝或被砂、

石、土填塞；其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路基路面损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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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边坡工程监测可根据表 4.3.4 中安全等级、地质环境、边坡类型、支护

结构类型和变形控制要求设置必要的结构监测设施。

表 4.3.4 边坡工程运行状态监测要求

安全等级 边坡破坏后果 监测要求

一级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

二级 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

三级 可能造成财产损失 ○

注：√表示应测；○表示可测。

4.4 在线监测

4.4.1 传感器模块由环境监测、作用监测、结构响应监测、结构变化监测传

感器等构成，应实现结构响应及环境参数的测量。

4.4.2 数据采集与传输模块由数据采集设备、数据传输设备与缆线、数据采

集与传输软件构成，应实现传感器数据同步采集与传输，保证数据质量、不失真。

4.4.3 数据处理与管理模块由数据预处理、中心数据库、数据查询与管理软

硬件构成，应实现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数据的处理、查询、存储与管理等

功能。

4.4.4 数据分析与安全预警及评估模块应实现数据实时在线显示、数据分

析、安全报警及评估等功能。

4.4.5 监测期间，监测结果应与结构理论分析结果进行适时对比，当监测数

据或评估结果异常时，应及时对监测对象与监测系统进行核查，当监测结果超过

设定阈值时应立即报警。

4.5 视频监控

4.5.1 应根据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范围、项目布设视频监控系统，且具

有远程手动控制功能。

4.5.2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系统收到安全预警后，视频监控系统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自动调用结构预警传感器关联视频并由主监视器显示。

2 系统应配置相关预警信号装置，如蜂鸣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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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视频监控系统宜具有云平台扩展对接功能。

条文说明

云平台指提供计算、网络和存储能力的云端服务。

4.5.4 公路基础设施视频监控网络与上云网关之间应部署防火墙，且具备容灾

备份机制。

4.6 现场核查

4.6.1 监测系统发出预警信号后应进行现场核查与评估。

4.6.2 现场核查内容应包括预警监测范围内的结构、构件变形、开裂等情况及

结合当地经验确定的其他核查内容。

4.6.3 现场核查以目测为主，可辅以锤、钎、量尺、放大镜等工器具以及摄像、

摄影等设备进行。

4.6.4 现场核查并确认基准点、测点的位置及完好情况，确认监测设备运行正

常及保护状态。

4.6.5 对核查数据评估后，当发现异常或危险情况，应及时通知相关单位。

4.6.6 现场核查应做好记录。

4.7 仪器检测

4.7.1 下列情况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仪器检测：

1 现场核查后难以判明结构损坏原因及程度。

2 需通过加固手段提高荷载等级。

3 其他需借助仪器设备进行检测。

4.7.2 现场量测仪器，应根据量测项目及测试精度选用。宜选择稳定可靠、量

程合理、操作方便、便于进行结果处理和分析的量测仪器，并经过有效检校。

4.7.3 采用仪器设备进行现场测试、荷载试验及其他辅助实验时，应针对现状

进行检算分析，形成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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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基路面及边坡监测

5.1 一般规定

5.1.1 路基路面及边坡运行状态监测内容应结合路基路面及边坡的地质条件、

水文条件、地理位置、结构特征、外部环境安全状态等因素确定。

5.1.2 路基路面及边坡运行状态监测等级宜根据监测对象的监控要求、周边环

境风险等级和地质条件复杂程度进行划分。

5.1.3 边坡长期实时监测系统包括监测基准网和监测点建设、监测设备仪器安

装和保护、数据采集与传输、数据处理与分析、预测预报或总结等。

5.2 监测内容及要求

5.2.1 路基路面监测内容应符合表 4.2.3 的规定。

5.2.2 路面技术状况自动化检测指标应包括路面破损率、国际平整度指数、路

面车辙深度、路面跳车、路面构造深度、横向力系数和路面弯沉。其中路面构造

深度和横向力系数应为二选一指标。

5.2.3 边坡监测内容应根据安全等级、地质环境、边坡类型、支护结构类型和

变形控制要求综合确定。

条文说明

边坡监测内容包括坡顶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地表裂缝、坡顶建（构）筑物

变形、降雨和洪水与时间关系、锚杆（索）拉力、支护结构变形、支护结构应力、

地下水、渗水与降雨关系等。

5.2.4 监测参数的实时统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据统计前应对监测数据进行校核处理。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应分析原

因，并进行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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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处理包括数据预处理和数据后处理。数据预处理宜采用数字滤波、去

噪、截取和异常点处理等，数据后处理方式宜根据数据分析要求确定。

3 数据处理后进行实时统计，生成监测报表。

5.2.5 监测参数的周期性统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及时计算累计变化量、变化速率，并绘制时程曲线、绘制断面曲线图、

等值线图等。

2 应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分析监测数据的变化原因和变化规律，预测其发展

趋势。

5.2.6 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实现快速显示、高效存储、生成报告和数据归档等功能。

2 监测数据应定期存储、备份存档、可靠保存。

3 数据报表宜提供日、周、月、季、年和特殊事件后的专项报表等。

5.3 监测点

5.3.1 路基路面监测点宜根据其地质条件、环境条件及病害状况进行综合确

定。

5.3.2 边坡监测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坡顶位移观测，应在每一典型边坡段的支护结构顶部设置不少于 3 个监测

点的观测网，观测位移量、移动速度和移动方向。

2 锚杆拉力和预应力损失监测，应选择有代表性的锚杆(索)，测定铺杆(索)

应力和预应力损失。

3 非预应力锚杆的应力监测根数不宜少于锚杆总数 3%，预应力锚索的应力

监测根数不宜少于锚索总数的 5%，且均不应少于 3根。

4 监测工作可根据设计要求、边坡稳定性、周边环境等因素进行动态调整。

5.4 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5.4.1 路基路面监测应符合现行《多功能路况快速检测设备》（GB/T 26764）

和《公路路面技术状况自动化检测规程》（JTG/T E61）的规定。

5.4.2 边坡地表位移监测可采用卫星定位法和大地测量法，可辅以电子水准仪

进行水准测量。在通视条件较差的环境下，采用 BDS 监视为主，在通视条件较

好的情况下采用大地测量法。边坡变形监测与测量精度应符合现行《工程测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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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GB 50026）的有关规定。

5.4.3 边坡监测地表裂缝、位错等变化时，岩质边坡监测精度分辨率应不低于

0.50mm，土质边坡监测精度分辨率应不低于 1.00mm。

5.4.4 边坡监测期间遇到下列情况时应及时告警，并符合下列要求:

1 有软弱外倾结构面的岩土边坡支护结构坡顶有水平位移迹象或支护结构

受力裂缝有发展；无外倾结构面的岩质边坡或支护结构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达到

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允许值；土质边坡支护结构坡顶的最大水平位移已大于边坡

开挖深度的 1/500或 20mm，以及其水平位移速度已连续 3d 大于 2mm/d。

2 土质边坡坡顶邻近建筑物的累计沉降、不均匀沉降或整体倾斜已大于现行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规定允许值的 80%。

3 坡顶邻近建筑物出现新裂缝、原有裂缝有新发展。

4 支护结构中有重要构件出现应力骤增、压屈、断裂、松弛或破坏的迹象。

5 边坡底部或周围岩土体已出现可能导致边坡剪切破坏的迹象或其他可能

影响安全的征兆。

6 根据当地经验判断已出现其他必须告警的情况。

5.5 监测频率

5.5.1 监测设备的选择及安装调试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监测设备的选择应符合监测期、监测项目与方法及系统功能的要求，并且

具有稳定性、耐久性、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2 测得信号的信噪比应符合实际监测分析需求；

3 在投入使用前应进行校准；

4 应根据监测方法和监测功能的要求选择安装方式；

5 安装后应进行现场标识且绘制监测设备安置图。

5.5.2 路基运行状态的监测频率应根据监测要求、监测对象、监测项目、监测

参数、地质条件等综合确定，并能及时、系统地反映监测对象的动态变化。

5.5.3 路面监测频率宜根据路面等级、使用年限、路面技术状况、交通量及交

通组成、气候等综合确定。

5.5.4 边坡监测频率应根据安全等级、周边环境、气象条件和当地经验综合确

定，当监测对象相对稳定时，可适当降低监测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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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公路边坡监测频率的确定应能及时、系统地反映边坡及支护结构、周边

环境的动态变化过程，宜采用定时监测，必要时应进行跟踪监测。

5.5.6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提高监测频率：

1 监测数据累计变化量或变化速率达到预警值。

2 监测数据变化较快或者速率加快。

3 存在勘察未查明的不良地质条件，且可能影响工程安全。

4 支护结构出现开裂。

5 周边地面及设施突发较大沉降、隆起、滑移或出现严重开裂。

6 边坡面出现管涌、渗漏或流砂等现象。

7 暴雨或长时间连续降雨。

8 出现其他影响边坡及周边环境安全的异常情况等。

5.6 监测项控制值和预警

5.6.1 路基路面、边坡监测项目的控制值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监测项目的控制值应根据周围岩土体特征、周边环境保护要求、路基路面

及边坡监测范围、监测等级、结构形式及变形特征等，并结合当地经验综合确定，

满足监测对象的安全状态得到合理、有效控制的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公路沥青

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J 073.2）和《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J073.1)

的有关规定。

2 周边环境监测项目控制值应根据环境对象的类型与特点、结构形式、变形

特征、已有变形、正常使用条件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结合环境对象的

重要性、易损性及相关单位的要求等确定。

5.6.2 监测项目控制值宜按监测项目的性质分为变形监测控制值和力学监测

控制值。变形监测控制值包括变形监测数据的累计变化量和变化速率；力学监测

控制值宜包括力学监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条文说明

变形监测不但要控制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量，还要注意控制其变化速率。累

计变化量反映的是监测对象当前的安全状态，而变化速率反映的是监测对象安全

状态变化的发展速度，过大的变化速率，往往是突发事故的先兆。

5.6.3 风险等级较低且无特殊要求时，路基沉降预警值应符合表 5.6.3 中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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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3 路基沉降控制值

监测项目
累计值
mm

变化速率
mm/d

路基沉降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10～30 3

二级及以下等级公路 20～40 3

条文说明

本条文参照《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911）制定。

5.6.4 路基路面、边坡监测控制值应根据周围土质特征、周边环境保护要求并

结合当地工程经验进行确定。

5.6.5 边坡监测方案及预警值确定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满足边坡设计和周边环境的安全控制要求。

2 应根据边坡防护型式、地质条件、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等确定。

3 周边环境监测项目预警值应根据环境对象的重要性、结构形式、变形特征

及现行有关标准确定。

4 边坡周边环境监测预警值除考虑边坡开挖或填筑造成的变形外，尚应考虑

其原有变形的影响。

5.7 在线评估

5.7.1 路基路面及边坡整体动态评估流程应符合图 5.7.1 的规定。

基本信息输入

确定技术状况、监测项目及要求

监测项目结果采集、分析、评估

路基路面及边坡结构安全状态评估

修正

图 5.7.1 路基路面及边坡动态评估流程

5.7.2 应根据监测结果对监测对象的运行状态进行定期或实时评估。定期评估

频率应结合路基路面及边坡所处的报警状态开展评估工作，并符合表 5.7.2 的规

定。

表 5.7.2 路基路面及边坡定期评估推荐频率

预警状态 评估频率

蓝色警示 每季度 1次/每月 1次

黄色报警 每周 1次

红色报警 每天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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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路基技术状况评定应符合现行《公路路基养护技术规范》（JTG 5150）

的规定。

5.7.4 路基路面及边坡综合技术状况评定应符合现行《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

准》（JTG 5210）的规定。

5.7.5 当路基路面及边坡遭遇火灾、洪水、爆炸、地震等异常事件时，应及时

分析在异常事件期间路基路面及边坡结构变化量及变化速率，并进行路基路面及

边坡状态安全评估，必要时应进行专项检查。

5.7.6 监测数据分析应形成数据分析报告，每年应不少于一次。

5.8 监测信息反馈

5.8.1 监测数据的统计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线监测数据应具备自动采集与传输、人工监测数据导入等功能，并可进

行人工干预采集与采集参数调整。在线采集应具有诊断和识别功能，对于异常的

信息数据能进行快速的分辨，并保证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正常采集。

2 数据分析包括统计分析和特殊分析。统计分析包括极大值、极小值、平均

值、均方根值、累计值等统计值，特殊分析包括趋势分析、安全状态研判、关联

性分析及其他需要特殊分析的内容。

5.8.2 告警信息的统计及处理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告警应采用分级预警方式，预警分级应由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量和变化速

率共同控制并确定预警阈值；预警等级宜由低级到高级分为黄色（1级）、橙色

（2级）、红色（3级）三个等级。

2 预警信息应包括预警级别、监测项目信息、预警值和预警阈值等。

3 各预警等级对应的预警管理机制，包括预警信息反馈机制及预警信息处置

机制。

4 报警发生后，需触发对应的应急响应程序，形成联动机制。

5.8.3 正常运行状态下，监测数据的处理与反馈应实现数据采集、处理、分析、

查询和管理一体化及监测成果的可视化。

5.8.4 异常告警状态下，监测数据的处理与反馈应由工程监测数据处理与信息

管理系统软件自动报警，经人工确认后，查找分析原因并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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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公路路基路面及边坡运行状态监测报告应符合附录 A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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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桥梁监测

6.1 一般规定

6.1.1 公路桥梁运行状态监测包括人工定期监测和长期实时监测两类。人工定

期监测应满足现行《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2021）有关规定；长期实

时监测应对桥梁环境、荷载作用下的结构响应进行监测、报警和状态评估。建设

长期实时监测系统的公路桥梁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主跨跨径不小于 150m 梁桥、200m 拱桥、300m 斜拉桥、500m 悬索桥等

结构复杂和重要的桥梁。

2 技术状况符合表 4.3.1 的桥梁。

6.1.2 对于新建或维修加固桥梁，长期实时监测系统设计宜与桥梁主体结构设

计或维修加固设计同步进行；对于在役桥梁，监测系统设计可单独进行。

6.1.3 桥梁工程监测内容及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桥梁监测内容和测点布设应考虑新建桥梁、在役桥梁的不同监测需求，结

合桥梁监测目的、桥梁重要性、环境复杂性、桥梁力学特征、桥梁运营管理和养

护的需求及建造成本综合确定。

2 桥梁监测内容包括桥址环境与荷载作用监测、响应监测、状态变化监测，

应满足结构异常报警、数据分析和状态评估需求。

3 桥梁监测内容设计应包含监测项目、指标参数、测点安装位置、测点方向

和数量等内容。

4 养护管理有需求时，宜设置除湿系统、防撞护栏、异物侵限等桥梁设施的

状况监测。

6.1.4 桥梁监测点布设、监测参数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内容及测点数量应根据桥梁结构类型、所处环境、实际应用条件选择

适宜的传感器类型和数量。

2 传感器应具有较高的耐久性，对于埋入式安装的传感器使用寿命应不低于

20 年，对于非埋入式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应不低于 5 年。

3 传感器参数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梁结构安全监测系统技术规程》（J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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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的有关规定。

6.2 监测内容及要求

6.2.1 桥梁人工定期监测内容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

的相关规定。长期实时监测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环境监测包括环境温度、湿度、桥面结冰、雨量等。

2 作用监测包括车辆荷载、船舶撞击、风速、风向、地震等。

3 响应监测包括位移、转角、应变、索力、支座反力、振动等。

4 变化监测包括基础冲刷、基础变位、裂缝、腐蚀、断丝、螺栓状态和索夹

滑移等。

5 根据桥型和结构受力特点，监测内容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梁结构监测系统

技术规范》（JT/T 1037）的有关规定。

6.2.2 监测数据统计间隔宜根据监测参数的特征及项目实际需求确定。

6.2.3 桥梁监测传感器原始数据应定期存储、备份存档，存储时长不少于 5

年；各类统计数据应进行专项存储，存储时长不少于 20 年，超过时限的数据宜

转存至其它离线存储介质上。在网络中断情况下，现场存储原始数据应大于等于

90d，非结构化视频图像数据应大于等于 30d。

6.3 监测点

6.3.1 监测点宜依据以下原则确定：

1 监测测点布设应能够把握环境、作用、结构响应和结构变化的特征,兼顾

代表性、经济性、可更换性,并考虑设备布设条件所受约束性。

2 结构响应和结构变化监测的测点宜布置在受力较大、变形较大、易损、影

响主要部件安全耐久和结构整体安全的位置、已存在明显病害和损伤的位置。对

性能退化、病害严重的桥梁构件，应针对性增加相应监测项目或测点数量。

3 监测测点布设应明确传感器的类型、数量、安装位置和方向，便于安装及

更换。对不可更换的监测测点,宜做冗余布设。对关键部件或关键构件监测内容,

可布设校核测点。

4 位移监测测点可与《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2021）中规定的桥

梁永久观测点位置统筹布设。

5 环境监测点、作用监测点、结构响应监测点及结构变化监测点布设应符合

现行《公路桥梁结构监测系统技术规范》（JT/T 1037）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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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桥梁监测点布设应避免损伤桥梁主体结构。

6.4 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6.4.1 监测方法包括感知方法、数据采集方法，应与桥梁环境、作用、结构响

应、结构变化监测内容匹配。

6.4.2 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梁结构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JT/T 1037）的有关规定。

6.4.3 监测点的防雷应符合现行《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的有关规定。

6.4.4 监测传感器的校准、安装、调试过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方向应满足设计要求。

2 传感器安装前应进行校准，安装调试后应采集初始值，监测系统完工后应

建立监测基准。

3 监测传感器与被测结构物应牢固连接。

4 传感器安装不应降低结构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

5 安装调试过程应准确填写施工记录表，记录整理必要的安装参数、初始数

据和资料等。

6.5 监测频率

6.5.1 采样频率应根据监测应用分析要求和功能要求自行设定。

6.5.2 各类监测参数的采样频率应根据监测要求、功能，并结合桥梁结构安全

报警与状态评估需求综合确定，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梁结构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JT/T 1037）的有关规定。

6.5.3 环境、作用和结构响应监测数据应同步采集，宜采用北斗卫星导航时钟

同步技术，同步精度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动态监测变量的数据采集时钟同步误差小于 0.1ms；

2 静态监测变量的数据采集时钟同步误差小于 1ms。

6.6 监测项控制值和预警

6.6.1 监测项报警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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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桥梁结构日常运营过程中，当预处理后的监测数据超出设定预警阈值应进

行报警。

2 报警分为蓝色警示、黄色和红色报警三级。

3 安全报警内容包括报警传感器编号和位置、实际监测值、报警值阈值和报

警级别。

4 报警阈值应能根据桥梁和系统运行情况动态调整。

5 报警系统应能发布、调整和解除报警信息。

6.6.2 针对不同桥梁类型及结构特点，报警阈值的设定原则及方法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报警阈值设定应满足下列要求：

1）当监测数据接近或超过桥梁正常使用条件下界限值，但不会对桥梁安全、

正常使用和行车安全产生影响时，应进行蓝色警示。蓝色警示可根据养护管理规

定和需求、桥梁结构特点、行车舒适度等确定阈值。

2）当监测数据超过桥梁正常使用条件下界限值且可能对桥梁结构安全、正

常使用和行车安全产生显著影响时，应进行黄色报警。

3）当监测数据接近桥梁结构安全限值或者严重影响桥梁安全、正常使用和

行车安全时，应进行红色报警。

2 报警阈值设定应满足下列要求：

1）报警阈值应基于监测数据历史统计值、设计值、理论计算值和规范容许

值设定。

2）技术状况等级 3 类及以上桥梁的报警阈值宜基于设计值、荷载试验成果、

定期检查及技术状况评定成果设定。

6.6.3 阈值报警宜基于预处理后的数据实施，不宜针对原始监测数据直接实施

阈值报警。

6.6.4 为实现在线实时预警自动化，需对以下特征值进行实时统计分析：

1 大跨钢桥宜进行主梁涡振自动识别与专项报警，识别方法宜综合考虑振动

均方根值、能量比特征、风场参数等参数。

2 结构动态特征包括主梁振动加速度、索振动加速度、桥梁自振频率等。

3 统计特征值包括最大平均风速、10 分钟平均风速、水平地震动加速度峰

值、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最大温差和最大温度梯度、超重车辆总重或轴重等。

6.6.5 桥梁安全状况预警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桥梁安全监测系统应能根据预设的报警阈值触发相应的预警级别；蓝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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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宜由系统自动触发；黄色报警可由系统自动触发，也可由人工确认后触发；红

色报警由人工手动触发。

2 人工触发报警可对自动触发报警等级手动升级或降级。

3 报警发生后，需触发对应的应急响应程序，形成联动机制，预防桥梁坍塌

等恶性事故发生。

6.7 在线评估

6.7.1 应根据监测结果对监测对象的运行状态进行定期或实时评估。定期评估

频率应依据桥梁预警状态，宜按表 21 设置。

表 21 桥梁结构定期评估推荐频率

预警状态 评估频率

红色报警 每日 1次

黄色报警 每周 1次

蓝色警示 每季度 1次或每月 1次

绿色安全 每年 1次

6.7.2 桥梁结构安全评估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梁结构安全监测系统技术规程》

（JT/T 1037）的有关规定，且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与人工检查（或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2 自动化监测系统的总体运行情况、预警事件及其处理过程汇总。

3 给出相应管理养护方案建议。

6.7.3 在线评估公式及参数权重应根据桥梁结构特点及病害严重程度、现行养

护规范文件确定。

6.7.4 当桥梁遭遇洪水、流冰、地震、台风、火灾、船撞等突发事件，除常规

在线评估外，应采用专业分析方法进行专项评估。专项评估结果异常的应及时进

行突发事件后的桥梁专项检查。

6.8 监测信息反馈

6.8.1 桥梁运行状态监测系统成果验收、交接流程与资料要求应符合现行《结

构健康监测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T∕CECS 765）的相关规定。

6.8.2 不同技术状况等级的桥梁，可采用不同的统计建模方法，动态调整历史

监测数据的评估权重；3 类及以上桥梁宜逐步增加耐久性和使用性的数据分析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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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桥梁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发出报警信息后，应按照本规程 6.6.5 条执行，

所有预警信息及处置过程应在当期监测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汇总。

6.8.4 公路桥梁运行状态监测报告应符合附录 A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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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隧道监测

7.1 一般规定

7.1.1 公路隧道运行状态监测应结合交通量、隧道规模、工程地质、水文地质、

周边环境、结构形式及技术状况等因素分级实施。

7.1.2 技术状况值为 3 类及以上隧道的洞口、洞门、衬砌、路面、吊顶及各种

预埋件等重大病害段或严重不良地质段应进行长期运行状态监测。

7.1.3 公路隧道运行状态监测流程包括相关资料收集、现场踏勘、方案编制、

测点埋设与仪器安装、数据采集与传输、数据分析与反馈、资料归档等。

7.1.4 公路隧道运行状态监测宜采用智能化监测手段。

7.1.5 监测仪器应根据监测目的，合理确定仪器精度要求。宜选择稳定可靠、

量程合理、操作方便、经济耐久、便于进行结果处理和分析的监测设备。

7.2 监测内容及要求

7.2.1 技术状况为 1 类、2 类公路隧道宜开展变形监测。

7.2.2 技术状况为 3 类及以上公路隧道宜同时开展病害监测和变形监测，监测

项目应符合表 7.2.2 规定。

表 7.2.2 公路隧道运行安全状态监测项目

监测类型 监测项目
技术状况

1类、2 类 3类 4类、5 类

病害监测
裂缝 宜测 应测 应测

渗漏水 宜测 应测 应测

变形监测

洞口 可测 应测 应测

洞门 可测 应测 应测

衬砌 宜测 应测 应测

路面 可测 应测 应测

吊顶及各种预埋件 宜测 应测 应测

7.2.3 重大结构病害部位、重大结构隐患部位、严重不良地质段等宜根据工程

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开展变形监测，必要时可进行特殊气体、地下水、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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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监测工作。

7.2.4 技术状况为 1 类、2 类公路隧道宜采用定期监测，技术状况为 3 类及以

上公路隧道宜采用长期实时监测。

7.3 监测点

7.3.1 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断面，变形监测点宜对称布置。

2 区段内存在多个监测项目时，不同监测项目的测点宜布置在同一断面。

3 应埋设牢固、标识清楚，不得侵入隧道建筑限界。

4 易遭毁坏部位应加设保护装置。

7.3.2 洞口边仰坡监测断面宜沿主滑动方向布置，断面间距 10m～50m，每断

面不少于 3 个监测点。

7.3.3 洞门倾斜监测断面宜沿倾斜方向布置，按间距 5m～20m，每断面不少

于 2 个监测点。

7.3.4 技术状况为 1 类、2 类公路隧道，断面间距宜取 20m～40m；技术状况

为 3 类及以上公路隧道，断面间距宜取 5m～20m，每断面监测点宜取 3～7 个。

同一个监测区段不宜少于 2 个断面。监测范围宜覆盖病害区段，并宜沿隧道轴线

向两端各延伸 1～3 倍隧道洞宽。

7.3.5 路面监测点宜根据路面病害状况沿着隧道轴线方向布置不少于 2～3 个

监测点。

7.3.6 重大结构病害部位、重大结构隐患部位、严重不良地质段等监测断面间

距宜取 5m～20m，同一监测区段不宜少于 2 个断面。其监测范围宜沿隧道轴线

向两端各延伸 2～3 倍隧道洞宽。

7.4 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7.4.1 公路隧道运行状态监测应采用实时监测与巡视检查相结合的方法。

7.4.2 监测仪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选择与工作环境相适应、可更换、易维护的监测仪器。

2 应满足监测项目对精度、量程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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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进行标定、检查校验、维护保养。

4 预埋仪器的寿命应满足设计要求。

5 应采取必要的标识和保护措施。

6 建立信息档案。

7.4.3 实时监测包括数据感知、采集、数据处理、通信及供电等系统，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数据感知宜选用统一技术标准的监测仪器。

2 数据采集应具备本地存储、按设定频率采集数据功能，宜支持云存储功

能。

3 数据处理应具有数据存储、异常数据剔除、统计分析、曲线图表生成、

趋势预测、预警反馈、报告报表自动生成等功能；同时应具备远程访问、控制采

集装置的功能。

4 通信方式宜结合工程现场情况确定，可采用有线或无线的方式。

5 供电应稳定，宜具备断电报警功能。

7.4.4 巡视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巡视检查宜采用目测方式，并辅助以塞尺、锤、放大镜、照相机等器具；

有条件时，洞口边仰坡检查可结合无人机进行。

2 巡视检查记录应制表填写，并应及时整理数据和影像资料。

3 巡视检查应与仪器监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异常或险情时，及时通知相

关单位。

7.5 监测频率

7.5.1 公路隧道运行安全状态监测频率应使监测对象信息反馈及时，监测信息

能够系统的反应监测对象状态的动态变化。

7.5.2 公路隧道运行安全状态监测频率应根据监测部位、监测等级、监测项目

等情况和特点，并结合当地工程经验确定，但不低于表 7.5.2 的要求执行；采用

智能化监测手段时，监测数据宜实时采集。

表 7.5.2 公路隧道运行状态监测频率表

监测部位
技术状况

1类、2类 3类 4类、5类
洞口和洞门 1～2次/月 2～3次/周 1～2 次/天
衬砌和路面 1次/月 1～2次/周 1次/天

吊顶及各种预埋件 1次/月 1～2次/周 1次/天
围岩（不良地质） 1次/月 1次/1～2 周 1次/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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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监测频率应根据监测数据发展趋势动态调整。当遇到下列情况时，应提

高监测频率：

1 监测数据达到预警值。

2 监测数据异常或变化速率较大。

3 邻近工程施工、超载、振动等周边环境较大改变。

4 暴雨或长时间连续降雨。

7.5.4 巡视检查频率可按表 7.5.4 的要求执行。

表 7.5.4 巡视检查频率表

技术状况 1类、2类 3类 4类、5 类

巡视检查频率 1次/月 1~2 次/周 1~2 次/天

7.6 监测项控制值和预警

7.6.1 应及时整理监测数据，数据分析及反馈宜采用信息化手段。

7.6.2 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应分析原因，必要时重测。

7.6.3 长期监测应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宜实现隧道相关信息、监测数据的全

过程管理。

7.6.4 公路隧道长期监测应明确各项监测项目的控制值，并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项目控制值应根据土建结构技术状况、地质条件、当地工程经验确

定，必要时通过分析计算或专项评估进行确定。

2 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动态调整控制值并符合表 7.6.4 的规定。

表 7.6.4 监测项目控制值

监测部位 监测项目
控制值

累计值 变化速率

洞口、洞门

支挡结构、洞门

裂缝

宽度 3mm 0.5mm/月

长度 5mm 50mm/月

深度 2T/3 ——

洞口边仰坡裂

缝

宽度 10mm 1mm/月

长度 10m 100mm/月

地表下沉 30mm ——

地表水平位移 20mm ——

洞门错台 50mm ——

洞门倾斜 洞门高度的 2‰ ——

衬砌

裂缝

宽度 3mm 0.5mm/月

长度 5mm 50mm/月

深度 2T/3 ——

错台 50mm ——

拱顶下沉
20mm 10mm/年

周边收敛

边墙沉降 10mm

路面 隆起或沉陷量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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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 公路隧道运行状态预警标准宜符合表 7.6.5 的规定。

表 7.6.5 预警标准

预警等级 预警颜色 预警标准 相应策略

预警 黄色
监测值达到控制值的 70%，且不超过

控制值

加强预警部位监测和检查，尽快组织

安全评估

报警 红色 监测值超过控制值 尽快实施处治

7.6.6 长期监测应建立完整的预警管理机制，及时报送监测报告、预警快报等

信息。

7.6.7 安全预警内容应包括预警级别、报警传感器编号和位置、报警监测值和

预警值。

7.7 在线评估

7.7.1 公路隧道整体动态评估流程应符合图 7.7.1 的规定。

隧道基本信息输入

确定技术状况、监测项目及要求

监测项目结果采集、分析、评估

隧道结构安全状态评估

修正

图 7.7.1 隧道动态评估流程

7.7.2 监测数据分析应形成数据分析报告，每年应不少于一次。

7.7.3 公路隧道运行状态评估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在规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应具有足够的可靠度。

2 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1）在正常维修施工和正常使用时，能承受可能出现的作用；

2）在正常使用时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

3）在正常维护下具有足够的耐久性；

4）在设计规定的偶然事件发生时及发生后，仍能保持规定要求的整体稳定

性。

7.7.4 公路隧道运行状态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监测值小于控制值的 70%时，可判定公路隧道结构处于正常状态，对公

路隧道可不进行评估；

2 当监测值小于控制值且大于等于控制值的 70%时，可判定隧道结构状态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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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应进行黄色预警；并应加强预警部位监测和检查，并组织安全评估；

3 当控制值小于或等于监测值时，可判定隧道结构状态严重异常，应进行红

色预警；并应尽快实施病害处治。

7.7.5 进行安全评估时，应依据隧道的技术状况、监测参数、控制值和预警值

进行结构截面强度验算，并应符合现行《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TG 3370.1）、《公路隧道加固技术规范》（JTG/T 5440）的相关规定。

7.7.6 当隧道遭遇火灾、洪水、爆炸、地震等异常事件时，分析在异常事件期

间隧道结构变化量及变化速率，并按 7.7.5 的规定进行隧道状态安全评估；必要

时应进行专项检查。

7.7.7 运行状态评估包括隧道及运行监测系统基本信息、评估项目、评估判定

状态异常的界限值、评估结果以及报告异常状态的监测仪器编号、位置、数量和

建议等。

7.8 监测信息反馈

7.8.1 应建立长期实时监测资料档案，包括监测方案、原始数据、监测报告、

仪器信息等。

7.8.2 长期实时监测成果应以单座隧道为单元，纳入隧道养护技术档案。

7.8.3 公路隧道运行状态监测报告应符合附录 A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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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报告

A.0.1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报告可分为日报、阶段性报告和总结报告。

监测报告应采用文字、表格、图形、照片等形式，表达直观、明确。

A.0.2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日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现场核查信息：核查照片、记录等。

2 监测项目日报表：仪器型号、监测日期、观测时间、环境情况、监测项目

的累计变化值、变化速率值、数理统计值、监测点平面位置图等。

3 监测数据、现场核查信息的分析与说明。

4 对监测项目应有的正常或异常、危险的判断性结论。

5 对达到或超过监测报警值的监测点应有报警标识，并有分析及建议。

6 对巡视检查发现的异常情况应有详细描述，危险情况应有报警标示，并有

分析及建议。

7 其他相关说明。

A.0.3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阶段性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1 该监测阶段相应的工程、气象及周边环境概况。

2 该监测阶段的监测项目及测点的布置图。

3 系统运行状况、维护状况、报警状况等。

4 各项监测数据的整理、统计及监测成果的过程曲线。

5 各监测项目监测值的变化分析、评价及发展预测。

6 数据关联分析及专项评估结果。

7 其他建议或相关说明。

A.0.4 公路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监测总结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概况。

2 监测项目。

3 监测点布设。

4 监测设备的型号、规格、基本参数和元器件标定资料。

5 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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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测频率。

7 监测报警值设置。

8 必要的监测数据图表。

9 系统运行状况、维护状况、报警状况等。

10 监测项目全过程的发展变化分析。

11 监测专项评估、综合评估结论与建议。

12 监测期间出现异常情况说明。

13 监测期特殊事件专项说明。

14 其他建议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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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用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应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用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这样做的用词

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

符合……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时，写法为“可

参照……”。

征
求
意
见
稿




